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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2016年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I10120 号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关于奈电软性科

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2016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实施了

专项审核。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披露

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审核报告作为广东风

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

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相关承诺及规

定编制《关于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2016 年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说明》以满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实施和维护必要的

内部控制，以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

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专项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奈电软性科

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2016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专

项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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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

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

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关于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

海）有限公司 2016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书面记录、重

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

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核结论 

我们认为，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关于奈电软

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2016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

经按照相关承诺及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奈电软性

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2016 年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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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2016 年盈利预测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一、   公司基本情况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系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经广东省体改委“粤体改[1994]30 号”文批准，于 1994 年 3 月 23 日改组为

定向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领取 19037945-2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996 年

11月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6]308号文批准，本公司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1350 万股，并于 1996 年 11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发行股本总数 895,233,111.00 股，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895,233,111.00 元。本公司所属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注册地：广东肇庆，总部地址：广东肇庆。现领有广东省肇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统一信用社会代码为

91441200190379452L。 

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为：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各类型高科技新型电子元器件、

集成电路、电子材料、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及计算机网络设备。高新技术转让、咨询

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和生产、科研所需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按粤外经贸进字

[1999]381 号文件经营）。经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

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 

本公司的母公司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财务报表业经公司全体董事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批准报出。 

 

二、   资产重组情况 

(一)   方案简介 

1、  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中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的全体

股东，珠海绿水青山投资有限公司、珠海中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泰扬投资

有限公司、旭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诚基电子有限公司、拉萨市长

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新疆长盈粤富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科技风险投

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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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标的 

资产出售的交易标的为交易对方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合计持有

的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100%股权。 

 

3、  定价依据 

根据贵公司 2015 年 5 月 29 日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通过的《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本次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贵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经交易双方协商，风华

高科向珠海绿水青山投资有限公司、旭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科技

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泰扬投资有限公司、珠海中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珠海诚

基电子有限公司、新疆长盈粤富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拉萨市长园盈佳投资有限

公司发行价格 8.2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六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百分之九十，向珠海奈电原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珠

海奈电的 100%股权。 

 

(二)   本次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 

1、  2015 年 4 月 22 日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2015 年 5 月 29 日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  2015年5月21日收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广

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的批复》（粤国资函【2015】352号），原则同意公司通过向奈电软性科技

电子（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奈电科技”）现有股东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奈电科技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 

 

3、  2015 年 10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珠海绿水青山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90 号)，核准贵公司向珠海绿水青山投资有

限公司发行 23,128,574 股股份、向旭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8,290,280

股股份、向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8,711,327 股股份、向泰扬投资

有限公司发行 8,406,431 股股份、向珠海中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发行 7,259,439

股股份、向珠海诚基电子有限公司发行 7,077,953 股股份、向新疆长盈粤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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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1,836,638 股股份、向拉萨市长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3,056,224 股股份购买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相关资产。 

 

4、  2015 年 11 月 12 日，珠海市商务局《关于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

司由合资企业改为内资企业的批复》，核准珠海奈电股权变更后由中外合资企

业变更为内资企业。 

 

5、  2015 年 11 月 13 日，本次交易标的珠海奈电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

已经完成，广东省珠海市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珠海奈电的股东变更，并签

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6、  2015 年 11 月 1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了公司因本次

交易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并出具了信会师验字[2015]第 310888 号《验

资报告》，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予以审验。 

 

7、  2015 年 12 月 8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了公司因本次交

易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并出具了信会师验字[2015]第 310945 号《验资

报告》，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配套募集资金予以审验。 

 

三、    基于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为保证本次交易的盈利切实可靠，切实保障公司及广大股东

的利益，绿水青山、中软投资确认并承诺奈电科技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应不低于人民币4,500.00万元、人民币

5,100.00万元和人民币6,100.00万元（以下简称“预测净利润”），三年累计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15,700.00万元。如存在风华高科在2015年

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三年承诺期内或之前，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的资

金或自有资金向珠海奈电进行资金投入的情形，则预测净利润为珠海奈电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剔除投入资金的资金成本之后的金额。投入资金

的资金成本以投入资金金额、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及资金投入存续期间计

算。 

 

 

 

 



 

专项说明 第 4 页 

四、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表 

2016 年度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主体标的 项目 业绩承诺 实际审计数据 
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 

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

有限公司 

净利润（注）   5,326.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5,100.00  5,273.21 是 

注：根据上述业绩补偿协议“如存在风华高科在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

三年承诺期内或之前，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或自有资金向珠海奈电

进行资金投入的情形，则净利润为珠海奈电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剔除投入资金的资金成本之后的金额”。2016 年度珠海奈电净利润中已包含应

支付给风华高科投入资金的资金成本。 

 

五、   结论 

交易对方珠海绿水青山投资有限公司、珠海中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已完成了对奈电

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不需要对公司进行补偿。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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